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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五四”青年节。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浙江
工业大学学生杨济源见义勇为被
害一案。

两个多小时的庭审成了缅怀
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秀
青年的特殊方式。

公诉机关指控抢劫罪

杨成，26 岁，甘肃人，小学文
化。2009年 12月 30日，杨来到杭
州。第二天晚上，杨和另 3名外地
男子到杭州德胜路浙工大后门的
夜市扒窃。杨济源发现后，和其他
同学将杨成扭住。杨成拿出了随身
携带的尖刀刺向了杨济源。杨济源
因失血过多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检察院指控，杨成虽然实施

的是盗窃行为，但为抗拒抓捕，使
用暴力，用随身所带的凶器刺死
了被害人，应按抢劫罪定罪；量刑
应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

为什么用刀捅刺？

被告人杨成在法庭上没有直
接为自己辩护什么，他的话很少，
声音也很小。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两位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担任他
的辩护人。

杨成当时还没偷到手机，为
了逃走，刺死了抓住自己的杨济
源。为什么要用刀捅刺被害人？庭
审中，公诉人和辩护人均问到了
这个问题。

杨成说，他一开始并没有拿

出刀。“你东西没丢，就放了我
吧”，他先是要求杨济源放了自
己，但是杨济源和同学没有同意。
在扭打中，他拿出了身上携带的
弹簧刀。

“我想到有小偷抓住后被打
死的，越想越害怕……心里慌了，
着急。”杨成说，就在他行窃的前
一天，有个老乡告诉他小偷被抓
后要被打死的。

愿捐献器官弥补社会

法庭上，杨成对案件经过的
供述与此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基
本一致。在辩论阶段和最后的陈
述中，他都没有为自己辩解。

两位律师对检察官指控杨成
所犯的罪名没有异议。同时，他们

辩护说，杨成家庭困难，只有小学
文化，没有前科。此案中，杨成虽
然使用了暴力，但主观上并没有
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他的主
观恶意程度明显低于典型的抢劫
犯罪，符合激情犯罪的情形。

律师还说，案发后，杨成曾表
示，他愿意在身后捐献自己的器
官以弥补社会。汶川地震发生后，
当时在一酒店打工的杨成也从自
己微薄的工资中捐了款。综合杨
成平时的表现和事发后的悔罪情
况，律师建议法庭不对杨成判处
死刑。

家属索赔57万余元

杨济源在杭州工作的姐姐和
姐夫一直捧着杨济源的相片，旁

听了整个庭审。杨济源的父母没
有到庭，但委托律师提起了附带
民事诉讼。

杨济源父母在附带民事诉讼
中提出了两项请求：一是请求法院
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二是要
求被告人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共计57万余元。

杨成表示，自己名下没有财
产，如果有后半辈子，他愿意用后
半辈子赔偿。

杨济源父母的代理律师指
出，事发后，杨成及其家属没有通
过任何形式向被害人的家属表示
过歉意，也没有任何补救表示。
“不是的……杨成，我们给你

筹钱了。”这时，旁听席上一个年
轻女子喊道。此女自称是杨成的
女友。

因杨成没有赔偿能力，没有
调解的基础，法庭没有对民事赔
偿部分主持调解，但告知被告人
如果有意愿，可在庭外与被害人
家属和解。法庭宣布择日对此案
的刑事和民事部分进行宣判。

庭审后，杨成的女友找到杨济
源父母的代理律师，流着泪说，他
们愿意进行协商，如果对方愿意，
他们侍奉杨济源父母后半辈子。

■本报首席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钟法

工大学生杨济源被害案开庭
被告人称愿捐献器官弥补社会

其女友称愿意侍奉杨济源父母后半辈子

“谢谢检察官，是你们给了我
重生的机会，我一定认真悔过，保
证不再触犯法律，努力学习，不辜
负父母、老师和你们的期望。”4
月 29 日，听到开化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宣布不起诉决定后，高三
学生小威和志远如释重负、感动
万分。

女友意外怀孕，男友心急如焚

小威（化名）是开化某中学

的高三学生，平时性格开朗，为
人豪爽。自从找了同学做女友
后，他的日常开销越来越大，并
经常向同学、亲戚借钱以博得女
友的欢心。

今年元旦刚过，女友就告诉
小威一个惊人消息：她怀孕了。听
到这个“炸弹”般的消息，小威一
阵惊吓。虽然很无奈，但他还是当
场向女友表达了强烈的责任感，
称无论如何一定会负责到底，并
承担一切手术费用。

好友热心帮忙，结果帮出倒忙

面对突如其来的考验，小威
还是犯难了：生下来吧，没有抚
养能力；不生的话，又没钱去做
流产手术。两人都不敢将此事告
诉父母。

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友的妊
娠反应越来越强烈。小威着急了，
他决定破釜沉舟“赌”一把———偷
东西卖钱。

不过，从来没偷过东西的他，
非常害怕。为了壮胆，小威将想法
告诉了好友———同学志远（化
名）。得到志远同意后，1月 30 日
晚，两人乘车来到数十公里外的
齐溪镇，采用翻墙入户的方式盗
窃了一手机店内的 20 余部手机
和配件，总价值 8000 余元。

返回途中，两人即被公安机
关抓获，所盗物品也及时地返还
给了失主。

公安机关认为，两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虽然并没有
达到销赃这
一目的，但盗
窃行为已经
实施完毕，故
以涉嫌盗窃
罪对两人立
案侦查并移
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高考近在咫尺，检方伸出援手

开化县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
官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
查，认为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具有
法定、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遂按
照办案程序提交该院检察委员会
讨论。

检委会成员在充分听取承办
检察官的案情汇报后，一致认为，
小威和志远犯罪时系未成年人，
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且其盗窃
数额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同时
其属初次犯罪，犯罪以后如实供
述罪行，悔罪表现较好。他们两
人之所以误入歧途，主要是因为
法纪观念淡漠，还没有形成正确
的恋爱观、价值观。从案发以后
的行为表现看，他们的可塑性还
很强，考虑到两个孩子马上就要
参加高考，为了不给他们带来终
生遗憾，应当作出人性化处理。

综合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
开化检察院对两人作相对不起诉
处理。

目前，小威和志远已回到学
校积极备战高考。

■通讯员 龚高华 余新兵

她怀孕了，他为筹钱翻墙入室
检察机关不起诉温暖高三学子

借钱

先打感情牌后借钱往往是骗子
还好，她在家人提醒下及时报警

泰顺就有一位“痴情”女子，
坠入网恋后不可自拔，近半年时
间里，被“男友”骗走了近十万元。
5月 3日，“男友”被泰顺县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

第一次见面 便以身相许

今年 38 岁的吴某是安徽蚌
埠人，已婚，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
儿子。他从安徽来到温州乐清市
的柳市打工，可他又不想干苦活。
有一天，他从老乡那得知，在赌场
里“倒款”（到赌场放高利贷为他
人提供赌资）能赚钱。吴某从此干
起了这个不累人又挣钱的活。可

从事此类“行当”需要足够的资金
作后盾，而他没钱。

27 岁的泰顺女子季婷（化名）
离异之后唯一的爱好就是上网。
去年 6 月上网时她认识了吴某。
在网上聊天时，吴某自称未婚。

通过几次聊天，季婷发现，吴
某不仅谈吐大方，而且很会体贴
人，慢慢对他有了好感。
数日后，吴某便赶到泰顺与季婷

见面。在他的花言巧语下，季婷当晚
便与他发生了关系。吴某在泰顺游玩
数日之后，双方感情更加“深厚”。

资金周转不灵 先“借”十万

自此，双方确立了恋爱关系。
去年 10 月份的一天，在吴某的盛
情邀请下，季婷前往柳市与他幽
会。

他们在缠绵数日后，吴某便
向季婷坦白自己从事的是“倒款”
活动。随后，他向季婷表示自己最
近资金周转不灵，如果有足够的
资金，自己会赚更多的钱。

深陷情网的季婷憧憬着日后
的幸福生活，而且觉得这个“行
当”来钱这么快，便分两次借给吴
某近十万元。

可吴某却拿着这些钱赌
博去了。没过多久，他就输得
精光。

提供假房产证 欲再“借”钱

身无分文的吴某，此时想到
的是怎样才能再从季婷身上再弄
些钱。

去年 12 月份，他跟季婷说自
己资金不足，但自己在安徽老家
还有一处房产，可以将其抵押给
季婷，希望她能再借他些钱。

今年 4 月 18 日，吴某赶到泰
顺，与季婷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
条件就是再借款 10 万元，。季婷
表示第二天就把钱交给他。她回
家后，家人都觉得她被骗了，便和
她去公安机关报了警。

随即，吴某被泰顺警方抓获。
后经多方查证，他提供的房屋产
权证是伪造的。

检察官：网络恋情是一场高

风险的游戏，所以，不要轻易被对

方的“真情”迷惑，要在理性的思

维中认清对方、作出抉择。特别是

当对方提出经济上的要求时更需

警觉，而且要与亲友多交流，听取

他们的参考意见。

■通讯员 华国政


